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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GAS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燃 氣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 股份代號：384 ）

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刊發之股東週年
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六
日刊發之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除另有說明者外，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股東週
年大會通函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有列載於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內的決議案均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佔投票總數之
大約百份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並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董事會與核數師
報告書

3,661,299,806
(99.9573%)

1,565,669
(0.0427%)

3,662,865,475

2. 宣派末期股息每股股份 35港仙連同以股代息選
擇權

3,662,864,179
(99.9999%)

1,296
(0.0001%)

3,662,86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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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佔投票總數之
大約百份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3. (a) i. 重選黃勇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3,321,894,780
(90.6912%)

340,970,631
(9.3088%)

3,662,865,411

ii. 重選李晶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3,561,933,895
(97.2445%)

100,931,516
(2.7555%)

3,662,865,411

iii. 重選趙琨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3,573,934,062
(97.5721%)

88,931,349
(2.4279%)

3,662,865,411

iv. 重選劉明興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3,469,045,957
(94.7085%)

193,819,454
(5.2915%)

3,662,865,411

v. 重選Ayush GUPTA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3,547,800,702
(96.8586%)

115,064,709
(3.1414%)

3,662,865,411

vi. 重選馬蔚華博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2,937,335,896
(80.2313%)

723,748,164
(19.7687%)

3,661,084,060

 (b)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3,609,371,491
(98.5396%)

53,493,947
(1.4604%)

3,662,865,438

4. 續聘本公司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核數師酬金 3,631,360,285
(99.1399%)

31,505,188
(0.8601%)

3,662,865,473

5. 授予董事購回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性授權（召開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第5項普通決議案）

3,658,852,786
(99.8905%)

4,012,668
(0.1095%)

3,662,865,454

6. 授予董事發行及配發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性授權
（通告之第6項普通決議案）

3,052,371,856
(83.3329%)

610,493,598
(16.6671%)

3,662,865,454

7. 擴大授予董事發行及配發本公司股份的一般性
授權（通告之第7項普通決議案）

3,050,423,672
(83.2797%)

612,441,782
(16.7203%)

3,662,865,454

特別決議案

8. 批准建議修訂細則及採納本公司新細則（通告之
第8項特別決議案）

3,525,809,092
(96.2582%)

137,056,383
(3.7418%)

3,662,86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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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由於第1至7項每項決議案均獲超過50%票數贊成；因此，該等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正式通
過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2) 由於第8項決議案獲不少於 75%的票數贊成；因此，該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正式通過為本
公司之特別決議案。

(3)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435,573,172股，此乃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
會上就決議案表決的股份總數。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條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4) 概無任何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放棄投票。

(5) 概無任何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函中表示其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
票。

(6)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
決之監票人。

除黃勇先生、劉明興先生及姜新浩先生因其他業務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外，其他董事，
即劉明輝先生、朱偉偉先生、李晶女士、劉暢女士、趙琨先生、熊斌先生、Ayush GUPTA先生、
趙玉華先生、毛二萬博士、陳燕燕女士、張凌先生及馬蔚華博士，親身或透過電子設施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總裁
劉明輝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劉明輝先生、黃勇先生、朱偉偉先生、李晶女士、劉暢女士及趙琨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熊斌先生、劉明興先生、姜新浩先生及Ayush GUPTA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以及趙玉華先生、毛二萬
博士、陳燕燕女士、張凌先生及馬蔚華博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